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保安服务项目阳光推介会邀请函

致潜在服务供应商：
为科学遴选保安服务供应商，提升我院保安及服务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院拟召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保安服务项目阳光推介会”。诚邀潜在具有合格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具有服务能力的服务供应商参与，共同推进公开透明的采购合作。
一、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主题：保安服务项目阳光推介会
时间：2026年6月5日（周五）14:30-17：00
[bookmark: _GoBack]地点：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行政楼（10号楼）3楼会议室（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工联一村1号）
形式：线下会议
二、会议内容
（一）医院对于此项目需求说明
具体需求说明内容请查看（附件1）
（二）供应商现场展示（每位供应商限时15分钟）：制作PPT，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实力（公司介绍可尽量缩短）、针对本项目服务方案（人、车、物、环、管、应急、处突、特色服务等）、既往服务业绩（近三年）、考核标准等内容。服务供应商可准备5份简易的推介书现场发放，推介书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专家提问：院方参与阳光推介会人员现场提问
三、报名方式
1.我院项目情况复杂、服务要求标准高，响应供应商须到现场对院方服务需求、保安岗位及实际情况了解并登记报备，未进行现场了解、未登记报备的响应供应商参与即视为已对现场进行了实情了解。
2.结合院方服务实际需求制作相关方案汇报展示ppt；填写《参会回执》（附件2），明确参会人员、联系方式及展示需求。
3.现场核验供应商资质文件：须提供《营业执照》、近三年企、事业单位的服务合同（至少1份，复印件加盖公章），以及报价表（包含总体报价和队长、保安、消防监控岗人员的单项报价），并加盖公司公章。
4.将《参会回执》及现场汇报展示PPT（文件名称命名为：日期+市七院保安服务PPT+参会+提交资料单位名称）于2026年6月4日12：00前发送至邮箱920884830@qq.com。
5.报名截止：2026年6月4日12：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孙老师（保卫科）   13220357743
四、特别声明
会议性质：本次会议为市场调研，不构成任何采购承诺，后续采购以官方公告为准。
合规要求：禁止私下接触医院工作人员，违者取消参与资格。
期待您的参与，共筑阳光采购！

附件
1.保安服务项目需求说明
2：《保安服务项目阳光推介会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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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保安服务项目需求说明

一、采购需求
本次项目拟采购服务期限为三年，项目服务方案及预算报价请各服务商根据以下需求进行提供。欢迎具有合格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具有服务能力的服务供应商积极。
在保证服务期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为医院提供保安服务，服务中的一切风险（包括人员安全事故责任、与第三方的劳务纠纷、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劳务纠纷及人员伤害等）均由服务提供商独自承担责任。
二、项目总体要求
（一）岗位设置、人员数量及服务时间需求
1.岗位设置：16-17个岗位，需根据医院业务工作发展及工作区域等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设定、排班、安排和调整。
2.外包人员数量：31人，包含队长（管理人员）。
其中：要求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队长数量为1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员证》保安人员数量为26人(保安人员岁数配置比例50岁以下不低于30%，女性保安最多不超过2人,便民摆渡车队员除以上要求外，还需持有辆C1驾驶证)，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消防监控人员数量为4人，共计31人。
3.服务时间：16-17个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上一休一工作模式）。
（二）服务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及医院所管辖区域范围（含家属区）的治安保卫、秩序维护、出入口安检、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禁烟、防自然灾害后的次生灾害、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保护医院医护人员及病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有效处置各类安全突发事件、协助处理医患纠纷、危化品管理以及其它相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2.负责医院消防控制室和监控室的值守及管理。
3.负责院内车辆收费及管理工作。包括全院所有车辆的院内流向通行、车辆收费、车辆安全（车辆被盗、擦挂、纠纷、进出物资检查）、便民摆渡车运行（患者接送）等一切事务，确保车辆停放、通行安全有序。
4.建立志愿消防队伍和最小应急单元，制定完善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和演练；及时有效处置相关安全稳定突发事件、协助处理医患纠纷等相关工作。
5.建立健全各项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工作台账和资料档案。
6.如遇公共卫生事件、大型活动、重大检查、专项工作、突发事件或遇大风大雨等特殊天气，须严格执行相关防控政策、规范、规定和要求，负责院区内各出入口通道的管控工作，认真落实医院防范、防控措施。
7.负责120二线抬工相关工作（每班需派1名队员跟随二线120出车抬送患者）。
8.协助科室开展患者就医服务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院内摆渡车转送患者、患者推送、陪诊、叫车、协助指导患者自助机使用等）。
9.完成医院交办的其他安全工作。
（三）服务方式
采取以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定点或不定点、定时或不定时的执勤、值守及巡逻的方式，保障医院安全稳定和良好秩序。
（四）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1.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和上级、采购人相关规定要求；持续改进、加强安保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标准等；建立健全各项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工作台账和资料档案。
2.服务提供商须每月向医院递交《当月安保工作总结》（包括：消防通道畅通情况、公共区域消防设施情况、安全防范方面情况（有无重大刑事、交通、消防等方面的安全事故发生）、投诉处理统计、保安人员到岗人数、门岗工作情况、“五防”工作（防火、防盗、防爆、防破坏、防自然灾害）情况、危化品监管记录、处置突发事件和协助处理医患纠纷情况、院内车辆收费及管理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等十个方面）和《各岗位保安员排班表》、《各岗位保安员考勤表》以及《最小应急单元、微型消防站培训、演练记录》。
3.凡遇节假日、周末和工作日的夜间，服务提供商须制度化地安排该项目的主要管理人员轮流24小时值班，履行相应职责和任务。法定节假日的排班表按要求必须提前呈交给医院，同时做好与应急预案相关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服务考核标准，需通过每月质量考核。
（五）服务其它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提供商须为派驻医院的保安人员购买国家规定的“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并且队长、保安、消防监控岗人员除“五险”外到手的月工资请各服务商根据市场实情和项目需求据实分别报价。
2.服务提供商须每月向医院提供《当月安保工作总结》、《各岗位保安员排班表》、《各岗位保安员考勤表》、《最小应急单元、微型消防站培训、演练记录》、队员所持有的相关《保安证》、《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复印件、以及为项目所有队员购买国家规定的“五险”凭证或记录；医院核实公司每月提供的以上材料以及根据每月考核扣款结果，实行按月支付实际已购买“五险”且持证上岗人员的费用。
3.安保装备、勤务及办公物品要求
服务提供商应根据国家标准要求负责提供项目所有安保勤务使用所需相应数量的办公电脑、打印机、办公耗材、执法记录仪及个人防护用品等物品，服务期内应负责相关安防及办公物品的维修、保养和更新，服务期满后除对讲机、执法记录仪、巡逻车、办公电脑、打印机、服装外，其余物品归医院所有（包含但不少于以下设备）。
《安保装备、勤务及办公物品基本配置表》
	序号
	名称
	提供数量

	1
	个人防护用品四件套
（武装带、催泪喷射器、甩棍、防割手套）
	31套

	2
	对讲机+耳麦
（每岗位、含保卫科管理+干事岗+外围岗）
	1部/岗

	3
	执法记录仪
	5台

	4
	装备柜
（齐眉棍1根、腰叉1把、防爆盾牌3块、防刺服3件、防爆头盔3个）
	1套

	5
	保安服装（冬夏装各两套）
	4套/1人/年

	6
	巡逻车
	1辆

	7
	办公电脑+打印机
	1套

	8
	办公桌
	6套






附件2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保安服务项目阳光推介会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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